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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14年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隊-實施辦法.docx, 114年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
隊-推薦表.docx, 114年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隊-個人基本資料表.docx

主旨：檢送「114年暑期大專學生銀行業務實習隊」實施辦法(如附

件)，敬請轉知所屬並協助推薦適當人選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活動為本團與各銀行單位共同辦理之暑期職場實習體驗，

旨在提升學生實務操作能力與職場經驗。因實習學生並非銀

行正式員工，故不另行簽署相關契約，實習結束後由本團統

一核發實習證明。

二、請協助推薦財務金融等相關科系學生報名參加，並優先考量

具清寒身份或學業成績優異者；人選一經確認，原則上不得

更換。

三、請於114年5月23日(星期五)前，將推薦表及個人基本資料表

逕寄至104臺北市民權東路2段69號，救國團總團部學校青年

服務處于子涵專員彙辦。

四、行前講習於114年6月25日(星期三)在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

辦理，請囑咐實習學生務必全程參與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
立屏東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元智大學、中原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國立政治大
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臺東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臺北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
財團法人輔仁大學、國立臺灣海洋大學、德明財經科技大學、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






